
市 政 統 計 週 報 
 (第 175 號) 

臺 北 市 政 府 主 計 處 
9 1 年 1 0 月 2 日 
聯絡人：游騰益 2720-3231 

林瓊兒 2759-5117 

【提要】91 年 8 月底臺北市老人增至 26.7 萬人，占全市總人口的 10.14%，老

化指數達 53.72%，每百位有工作能力市民需扶養 14.28 位老人；顯著高

於臺閩地區之老年人口比率 8.93%，老化指數 43.48%及老年人口扶養比

率 12.66 人。90 年老人十大死因仍以惡性腫瘤居首，其死亡率每十萬人

死亡 995 人，較 89 年增加達 64 人；至於死亡率降低最多者則為糖尿病，

每十萬人死亡 280 人，較 89 年減少達 45 人。 

本市老年人口（65 歲以上）占總人口數之比率從 80 年底之 6.89﹪，持續增

至 91 年 8 月底為 10.14﹪，即平均每 10 位市民就有一位老人，其比率高於臺閩

地區之 8.93﹪；老化指數（老、幼年人口比）更從 80 年底之 28.68﹪快速增至

91 年 8 月底之 53.72﹪，高出臺閩地區（43.48﹪）10.24 個百分點。另本市市

民之扶養比逐年遞減，惟老年人口之扶養比卻逐年遞增，近十年來，本市由 80
年底平均每 100 位施養人口（15 至 64 歲者）計扶養 9.96 位老人，增至 91 年 8
月底之 14.28 位。  

根據內政部簡易生命表資料，歷年來臺北市市民預期平均壽命（零歲平均

餘命）呈上升之勢，89 年男性為 76.97 歲，女性為 81.62 歲，較臺閩地區男性

72.67 歲、女性 78.44 歲均高。隨著社會高齡化，醫療進步與衛生環境改善，高

齡老人逐年增加，截至 91 年 8 月底本市 80 歲以上之高齡老人計 54,855 人，較

80年底之 22,563 人增加 1.43 倍，其中 90歲以上之長者更自 1,974 人增至 6,291

人，增加了 2.19 倍，而這 6 千多位 90 歲以上長者中女性 3,294 人較男性之 2,997
人為多。 

隨著人口結構老化，死亡率逐年增加，90 年本市老年人口計有 9,259 人死

亡，較 89 年 8,959 人增加 300 人，平均每十萬人死亡率為 3,577 人，亦較 89 年

之 3,547 人增加 30 人，其中男性每十萬人死亡率為 3,986 人高於女性之 3,106

人。比較本市老人十大死因，90 年計有惡性腫瘤、心臟疾病、肺炎與敗血病等

死因之死亡率明顯較 89 年上升；其中惡性腫瘤之死亡率每十萬人死亡 995 人，

較 89 年增加達 64 人，至死亡率降低最多者則為糖尿病，每十萬人死亡 280 人，

較 89 年減少達 45 人。 

高齡化社會的形成，導因於國民壽命延長與生育率的下降，代表社會進步

與富足的成果。在老年人口增加、死亡率逐年遞增及生產力降低的社會現況下，

有關老人之福利、照顧及醫療甚至於死亡之殯葬問題，均相對重要；本府目前

除積極輔導公私立老人安養機構、日間托老及老人在宅服務，並擴大辦理失能

老人照顧服務補助，建立獨居老人緊急救援系統。 

＊ 本週報自 88.5.11 起透過下列網際網路發行，並自第 122 號起於本處網站發行電子報。 
＊ ＊本處網址www.dbas.taipei.gov.tw。 

市府網址www.taipei.gov.tw市府簡介之市政統計。 



人口年齡結構、扶養比 

地區及 

時間別 

總   人  口（人） 

老化指數（1） 
老年人口 

扶養比（2） 
 65 歲以上   （﹪） 

 80－89 歲 90 歲以上 

臺 
 

北 
 

市 

80 年底 2,717,992 187,167 (6.89) 20,589 1,974 28.68 9.96

85 年底 2,605,374 228,063 (8.75) 31,427 3,675 41.38 12.49

86 年底 2,598,493 235,181 (9.05) 33,562 3,939 43.50 12.90

87 年底 2,639,939 243,462 (9.22) 36,298 4,268 45.43 13.09

88 年底 2,641,312 249,213 (9.44) 38,995 4,724 47.34 13.36

89 年底 2,646,474 255,919 (9.67) 42,301 5,119 49.25 13.68

90 年底 2,633,802 261,838 (9.94) 46,229 5,573 51.58 14.04

9１年8月底 2,637,623 267,370 (10.14) 48,564 6,291 53.72 14.28

臺 

閩 

地 

區

88 年底 22,092,387 1,865,472 (8.44) 255,677 26,050 39.40 12.04

89 年底 22,276,672 1,921,308 (8.62) 272,986 28,489 40.85 12.27

90 年底 22,405,568 1,973,357 (8.81) 296,053 31,293 42.33 12.51

9１年8月底 22,475,585 2,007,102 (8.93) 308,127 34,043 43.48 12.66

 
 

臺北市老年人口十大死因 

死 亡 原 因 

每 十 萬 人 口 死 亡 率 

89 年 90 年  

男 女 

合計  3,547.19 3,576.59 3,986.16 3,106.06

惡性腫瘤  931.24  995.45  1,246.35  707.21

腦血管疾病  437.91  437.66  463.86  407.56

心臟疾病  388.41  414.48  474.70  345.30

糖尿病  325.46  280.05  242.05  323.72

腎炎腎徵候群及腎變性病  152.44  152.58  151.01  154.39

肺炎  112.05  127.86  151.73  100.44

慢性肝病及肝硬化  64.14  64.90  54.91  76.37

事故傷害  70.48  62.96  78.75  44.82

高血壓性疾病  63.75  54.08  52.74  60.59

支氣管炎、肺氣腫及氣喘  46.72  44.81  48.41 35.69

敗血症  30.09  40.17  35.40  45.65

其他（3）  924.51  901.58  986.24 804.32
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民政局、臺北市統計手冊、臺北市生命統計、內政部統計處及其所編印之「內政統計手冊」。 
附    註：（1）老化指數 = （65 歲以上人口）/（0－14 歲人口）x 100。 

           （2）老年人口扶養比 =（65 歲以上人口）/（ 15－64 歲人口）x 100。 
           （3）包含胃及十二指腸之潰瘍、結核病、自殺、貧血及其他。 


